
提及特种设备，有些市民可能比较陌生，但提到电梯、客运索道、游乐设施，大家就熟悉了，另外，特种设备还
包括在生产与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锅炉、压力容器、起重机械、厂内机动车辆和压力管道等。目前，全国特种设备
数量已经达到820多万台，以电梯为例，截至2013年，我国的电梯保有量已达250多万台，居世界第一。据统
计，我市现有特种设备16311台，且每年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
为了应对特种设备的数量激增所带来的监管问题，6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以下称《特种设备安全法》），该法将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那么，《特
种设备安全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什么重要关系？该法和老条例比较有哪些特点⋯⋯就群众关心的问题，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予以一一解答。

建设质量强市 加快转型升级

我市全面启动“质量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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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联办质监之窗

为进一步优化质量发展环境，推进质量强市建设，近日，市质监局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2013年全市“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全面
启动2013年我市质量月活动。

特种设备有了“安全阀”

■记者陈艳

■记者 陈艳

据悉，本次活动以“建设质量强市，加

快转型升级”为主题，将在全市工业企业

中集中开展为期三年的质量管理提升工

程，同时启动瑞安市市长质量奖、瑞安市

精益生产奖的申报和认定工作，树立一批

质量管理示范单位；通过开展涉及健康民

生产品的专项监督抽查，安全生产大整

治、食品安全“强网清源”集中行动和以

计量维权为重点的执法检查等活动，进一

步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开展民

生计量惠民活动，组织医疗计量器具专项

检定和光明计量进校园活动，维护医疗质

量安全；通过开展《产品质量法》、《特种

设备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

法》、《建筑法》、《浙江省计量监督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知识系列宣传，提供质量

咨询服务，接受质量投诉，切实保障关系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质量安全。

另悉，新出台的《特种设备安全法》和

《浙江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是两项与百姓

生活密切相关的质量法律法规，为此本报

特为市民深入解析相关法律内涵，提高全

民质量安全意识。

问：《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
的关系？
答： 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的界定，特种设备包括锅

炉、压力容器(比如汽车罐车、液化石油气钢瓶)、压力管

道(比如石油天然气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八大类。这些设备

一般具有在高压、高温、高空、高速这“四高”条件下

运行的特点，具有易燃、易爆、冲撞、高空坠落等危险

性，一旦发生事故，极易导致人身伤亡。

问：在 《特种设备安全法》中，企业、政府和社会
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答：《特种设备安全法》里确立了一种“三位一体”

的特种设备管理体制，即：企业是主体，政府是监管，

社会是监督。原有的监察条例侧重于行政监管、政府管

理。而《特种设备安全法》已经不是单纯的强调政府的

监察，“三位一体”比安全监察条例上升了一个层次，使

它成为全社会安全管理的一个大法。

问：行政力量如何抓好关键环节？
答：《特种设备安全法》确立了重点监管原则，市质

监部门对人口密集、公众聚集较多的场所，如车站、商

场、学校等的特种设备重点监管，进行必要的检查、检

验、检测，确保安全。

问：《特种设备安全法》在处罚力度上是否加强？
答：安全质量问题累累发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可

能就是处罚的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所以这部法律中

加强了处罚力度。违法行为处罚最高达到200万，同时对

发生重大事故的当事人和责任人的个人处罚也做出了明

确的规定：处罚个人的上年收入的30%—— 60%。除了行

政罚款，严重的还要吊销许可证，触犯刑律的要移送司

法机关，触犯治安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置。

问：电梯，是百姓接触最多的特种设备，它的安全
运行如何保证？
答：作为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梯由上千万个机械、

电气原件组成。企业每研发出一个新型号的电梯产品，

自检后都要将其送至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试验机构做型式

试验。型式试验包括安全部件试验、电梯整机试验等40

个种类、350多个检测点。电梯生产企业只有拿到满足技

术规范的型式试验报告后，才能对该型号的电梯正式投

入生产并对外销售。经过这么多项的型式试验后，可以

说该型号的电梯是安全的。

如电梯发生故障，在责任追溯方面，该法第22条规

定：“电梯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必须由制造厂家或委

托依照本法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进行。在这过程中，制

造单位要对电梯安全性能负责。”这意味着，即使是厂家

委托授权第三方对自己品牌电梯进行安装、改造和维

修，在此期间，电梯出现任何问题或故障，制造厂家同

样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法律责任方面，第38条规定：“特种设备属于共有

的，共有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单位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

特种设备，受托人履行本法规定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

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共有人未委托的，由共有人或者

实际管理人履行管理义务，承担相应责任。”该条款即明

确：住宅小区电梯的使用者就是物业公司，由它来负首

责，所有的维修、保养以及事故的救援首先就要找物业

公司。如果涉及到制造、维护保养问题，则由使用者、

运营单位再跟其他单位协调。此外，该法第22条还作出

规定：“电梯的安装、改造、修理，必须由电梯制造单位

或者其委托的依照本法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进行。电梯

制造单位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电梯安装、改造、修理的,应

当对其安装、改造、修理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并按照安

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校验和调试。电梯制造单位对电

梯安全性能负责。”

在处罚方面，该法第六章第74条—101条作了明确规

定。如第 88条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电梯维护保养

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在人员资质把关上，该法要求电梯维护保养必须由

电梯制造单位或者依照本法取得许可的安装、改造、修

理单位进行；承担维护保养的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

训、取得作业人员资格。

没打几个电话，一个月的电话费却奇高；买来海鲜

回家一称，缺了好几两；家里水龙头关着，但水表却一直

在跑⋯⋯谁来为这些事关民生的水、电、煤气费以及通

信的计时费等差错做鉴定？如何将这项计量纳入强制

检定范围？近日，在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上通过的《浙江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有明确规定，将对水、电、气、热能、燃油、通讯、房地

产等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计量活动实施重点监督。据

了解，该法将于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通话时长和网络流量将由第三方监管

电话、手机已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通话计时和上网流量统计，一直是电信运营商自己计

量、自我监督，缺少第三方监督。以电话为例，除公用固

定电话计费器是由计量主管部门实施强制检定外，其他

计时计费装置都是由工信部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但这不能替代计量法赋予计量主管部门的强制检定职

责；而网络流量计费系统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列入强制检

定目录。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通信计量已成为消费纠纷

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不过今后，这一现象有望得到

改善。《条例》中明确规定，电信运营商应当依法配备和

使用经强制检定合格的电话计时计费装置，并按照检定

周期向计量主管部门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检定。

也就是说，办公电话、家庭固话、移动电话等的计时计费

装置，都要接受强制检定。

对于上网流量，条例规定，计量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规定职责加强对电信运营商网络流量计量活动的监督

管理，此举既能进一步保障通信计量的准确，又能更好

地维护群众权益。

水电气油表、电子称等将受强制检定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电、气、汽油、电子称等

的结算，条例中也有明确规定，质监局也会严格按照规

定对这类计量器具进行强制检定，如发现违反条例或者

已有法规规定的行为，将给予相应的处罚。”市质监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

如何让水、电、燃气、热能等方面的计量又准确又公

平？《条例》第19条规定，直接用于贸易结算的水表、电能

表、燃气表、热能表，应当在安装前就实施首次强制检定，

并按规定期限更换计量器具。

有消费者反映，农贸市场里的电子秤也存在问题,有

无良商贩在电子秤上设置密码，克扣斤两。为避免这种

行为，《条例》中规定，集贸市场等商品交易市场展销会、

商场、超市以量值作为结算依据的，起举办者或经营者应

在显著位置设置经强制检定合格的公平秤、公平尺等计

量器具，供公众无偿使用，对于市场内用于贸易结算的计

量器具，举办者都要统一登记造册，并组织申请周期检

定。

如果买卖双方因计量器具准确度发生计量纠纷或

者买方想投诉怎么办？关于这一点，《条例》中规定，如

发生纠纷可以向当地计量主管部门申请仲裁检定或者

计量调解。此外，市质监部门表示，也将尽快向社会公

开举报、投诉的受理方式，请市民多多关注。

（记者陈艳）

“民生计量”
创造放心消费环境


